






附件

评价说明

一、评价内容

2018 年财政部公布《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

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161 号文）。《通知》提出申报

的专项债券项目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

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含政府性基金补贴收入），且专项债券项目

生命周期内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规模，确

保专项债券项目不发生违约风险。根据《通知》要求，我们对项目如

下内容进行评价：

（一）实施单位：芜湖市镜湖区城市管理局

名称 芜湖市镜湖区城市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40202766874609E

负责人 刘海滨

单位性质 政府机关

单位地址 镜湖区棠梅路 1 号六楼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芜湖市镜湖区生活垃圾处置及资源再利用化项

目总投资 14,000 万元，实施主体为芜湖市镜湖区城市管理局。

（2）项目建设内容：项目拟在镜湖区内 330 个居民小区建设 469

个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1个大件垃圾处理中心设备等；镜湖区环

卫基地：①生活垃圾中转站及设备等、②环卫作业车辆停车场、③环

卫智慧指挥中心；方村生活垃圾中转站及设备等。

具体如下：

1）469 个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包括 2022-2023 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设施建设包括 2022 年分类屋建设 160 座，2022 年分类亭建设 84

座，2023 年分类屋建设 131 座，2023 年分类亭建设 94座；

2）镜湖区环卫基地占地面积 5054 平方米，拟计划新建一座日清

运量 200 吨垃圾半地下中转站、数字化环卫指挥中心、环卫专用停车

场等。

3）镜湖区大件垃圾处理中心计划在天门山西路原镜湖区环卫车

辆修理厂内维修车间改造，通过购置大件垃圾粉碎车，解决处理辖区

木质家具等大件垃圾，场地内面积约 500 平方米

4）方村街道计划新建一座日转运量 150 吨垃圾中转站。

（三）项目建设期间：本项目计划建设期 52个月，自 2022 年 9

月起至 2026 年 12 月。

（四）筹资方式：

本项目为政府投资项目，总投资 14,000 万元，由财政资金、债

券融资两部分组成。本项目建设投资申请 10年期债券融资 10,0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71.43%；剩余 4,000 万元由财政统筹安排，占总投

资的 28.57%。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额

资金来源(金额：人民币万元)

小计 财政资金
项目融资

（专项债券）

芜湖市镜湖区生活垃圾处

置及资源再利用化项目
14,000 14,000 4,000 10,000

(五）根据芜湖市镜湖区生活垃圾处置及资源再利用化项目专项

债实施方案，项目总投资14,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工程费用 其他费用 预备费

建设期融

资费用
项目总投资

1

芜湖市镜湖区生活垃

圾处置及资源再利用

化项目

12,046.00 959.00 650.00 344.00 14,000.00

（六）项目融资计划

1、芜湖市镜湖区生活垃圾处置及资源再利用化项目，拟筹集专

项债券资金 10,000.00 万元，计划 2023 年发行 2,000.00 万元，2025

年发行 3600.00 万元（本次参与发行 1,100.00 万元)，2026 年拟发行

4400.00 万元，期限 10 年，根据近期融资成本参考利率，本项目专项

债券发行年利率为 3.70%，每半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

起支付。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存续期还本付息一览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 本期新增 本期偿还 期末本金

利率

本期偿还 本期应付

余额 本金 本金 余额 利息 本金和利息

2023年 2,000.00 2,000.00 3.00% 30.00 30.00

2024年 2,000.00 2,000.00 3.00% 60.00 60.00

2025年 2,000.00 3,600.00 5,600.00 3.70% 126.60 126.60

2026年 5,600.00 4,400.00 10,000.00 3.70% 274.60 274.60

2027年 10,000.00 10,000.00 3.70% 356.00 356.00
2028年 10,000.00 10,000.00 3.70% 356.00 356.00
2029年 10,000.00 10,000.00 3.70% 356.00 356.00
2030年 10,000.00 10,000.00 3.70% 356.00 356.00
2031年 10,000.00 10,000.00 3.70% 356.00 356.00
2032年 10,000.00 10,000.00 3.70% 356.00 356.00
2033年 10,000.00 10,000.00 3.70% 356.00 356.00
2034年 10,000.00 2,000.00 8,000.00 3.70% 326.00 2,326.00
2035年 8,000.00 8,000.00 3.70% 296.00 296.00
2036年 8,000.00 3,600.00 4,400.00 3.70% 229.40 3,829.40
2037年 4,400.00 4,400.00 - 3.70% 81.40 4,481.40

合计 10,000.00 10,000.00 3,916.00 13,916.00



2、发行安排：本次专项债券期限结构为10年，本次专项债券自

发行日第二个自然日起开始计息，每半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起支付。

（七）项目收益与支出预测评价

本项目未来产生的运营收入用于偿还本次专项债券本息。关于收

入、支出预测数据及评价如下：

1、数据预测的前提假设及评价

（1）预测数据按照谨慎性原则(少估收益多估成本)进行预测，

即收益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低值，成本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高值；

（2）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

家宏观调控政策无重大变化；

（3）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4）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5）发行人预测的溢价销售收入能够顺利执行；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

不利影响。

（7）项目收入和支出预测数据均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根据我们对支持上述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

项使我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

该项目收益、支出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

目收益、支出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2、收入预测评价

(1)项目收入来源及测算依据

本项目还款资金主要来源为项目建成后的可回收资源收益收入。

收费标准根据市场分析计算得到可回收资源的单价；本项目2027年 1



月开始运营产生收入。

(2)项目收入预测

本项目收入均为专项收入。

本项目拟建设（1）2022-2023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建设包括2022

年分类屋建设160座；2022年分类亭建设84座；2023年分类屋建设

131座；2023年分类亭建设94座；（2）镜湖区环卫基地项目计划新

建一座垃圾中转站，环卫专用停车场，数字化环卫指挥中心、大件垃

圾处理中心设备等；（3）方村街道计划新建一座日转运量150吨垃圾

中转站，处理规模为15 万吨/年；根据可研报告显示：镜湖区常驻人

口约47.9万人，生活垃圾日产量约479吨，将收集到的可回收资源集

中销售给垃圾处理厂，根据《关于进一步推进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的实施方案》表明到 2025 年底，全市基本建立配套完善的生活垃圾分

类法规制度体系，居民普遍形成生活垃圾分类习惯，城市生活垃圾回

收利用率达到 35%以上。本项目本着谨慎性原则考虑，垃圾处理可回收

资源按垃圾清运量的10%计取，每四年增长5%，根据查询废品站国内

废品回收价格行情表，收集了废纸类、金属类、塑料类、衣服类、废

胎类等生活垃圾可回收价格，根据日常生活中垃圾种类回收量给废纸

类、金属类、塑料类、衣服类、废胎类等按30%、1%、29%、20%、20%

权重计算，得出收益1358元/吨，折合1.558元/kg。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垃圾可回收率为80%，往后逐年增加，增加到95%为止。

废纸类价格行情：



金属类价格行情：

塑料类价格行情：



衣服类及废胎类：

根据芜湖市近5年 GDP增长率(2017年为 8.9%，2018年为 8.4%，

2019年为 8.2%，2020年为 6.7%，2021年为 11.5%)，年平均增长率为

8.74%，基于谨慎性考虑，收费增长水平按低于本地区GDP增长率测算，

收益单价每四年增长10%。

运营期第一年(2027年)可回收资源收益＝1358元/吨*日处理吨

479吨×天数365*垃圾处理可回收资源率30%*垃圾可回收率=1,901.20

万元

根据上述测算：在债券存续期内，可回收资源收益 34,099.92 万



元，具体如下：



运营收入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合计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垃圾可回收率 80% 85% 90% 95% 95% 95% 95% 95% 95% 95%

1 可回收资源收益 34,099.92 1,901.20 2,023.42 2,132.06 2,254.28 3,719.56 3,719.56 3,719.56 3,719.56 5,455.36 5,455.36

2 日处理吨 479.00 479.00 479.00 479.00 479.00 479.00 479.00 479.00 479.00 479.00

3 运行天数 365.00 365.00 365.00 365.00 365.00 365.00 365.00 365.00 365.00 365.00

4 垃圾处理可回收资源率 10% 10% 10% 10% 15% 15% 15% 15% 20% 20%

5 产量（万吨） 1.4 1.49 1.57 1.66 2.49 2.49 2.49 2.49 3.32 3.32

6 可回收资源收益单价 1,358.00 1,358.00 1,358.00 1,358.00 1,493.80 1,493.80 1,493.80 1,493.80 1,643.18 1,643.18



本项目经营成本主要包括原辅助材料、人员工资及福利费用、维

修费用、燃料动力费以及其他费用。

（1）原辅助材料费

原辅助材料主要是包括包括除臭药剂、水、渗沥液处理药剂及其

他日常耗材。本次原辅助材料费按照收入的15%预测。运营期第一年

(2025年)垃圾可回收率为80%，往后逐年增加，增加到95%为止。

运营期第一年(2027年)原辅助材料费＝1,901.20*15%*80%＝228.14

万元

（2）人员工资及福利费用

人员工资及福利费主要是人员的工资、社保以及福利费等。本项目

预计需要人员100人，主要是垃圾清运维护人员。按照芜湖市统计局发布

的统计年鉴，参考芜湖市相关行业平均工资，本项目人员工资按照4.5万

元/年，福利费用按工资的14%估算，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同时考虑工

资上涨等因素，往后每四年增长10%。

运营期第一年(2027年)人员工资及福利费用＝100人×4.5万元/年

+福利费用（4.5*14%）*100＝513万元

(2)维修费用

维修费用主要为对建筑、道路、管道、配电、围墙、设施设备等

基础设施日常维护修理的费用。维修费用按照收入的10%预测。

运营期第一年(2027年)的维修费用＝ 1,901.20 万元×10%

＝ 190.12万元



（ 3） 燃料及动力费

燃料及动力费主要为对车辆及设施设备需要燃料动

力等费用。燃料动力费按照收入的 2%预测。

运营期第一年(2027年)的燃料动力费＝1,901.20 万元×2%

＝38.02万元。

(4)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主要为发行费、办公费、水电费、日常耗材费用以及其

他不可预见的费用。发行费用本项目其他管理费用按收入的4.00%估

算。

运营期第一年(2027 年)其他费用＝1,901.20 万元×4.00%＝

76.05万元。

(5)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为年支付利息费用。主要包括还本付息。发行利率按年

化3.70%。

本项目拟发行专项债券10,000.00万元，其中2023年发行2,000.00

万元，2025年发行3600.00万元(本次参与发行1,100.00万元）,2026年

拟发行4400.00万元。发行期限10年，利息按每半年支付，最后一年偿

还本金及当期利息。债券存续期利息 3,916.00 万元，本金10,000.00

万元,本息合计13,916.00 万元。

经营成本=原辅助材料费+ 人员工资及福利费用+维修费用+燃料

动力费+其他费用经测算，债券存续期内经营成本费用为 15,776.79

万元。



经营成本测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合计 2023 年 2025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6 年

一、原辅助材料费 4,770.13 228.14 257.99 287.83 321.23 530.04 530.04 530.04 530.04 777.39 777.39

垃圾可回收率 80% 85% 90% 95% 95% 95% 95% 95% 95% 95%

占比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收入（万元） 34,099.92 1,901.20 2,023.42 2,132.06 2,254.28 3,719.56 3,719.56 3,719.56 3,719.56 5,455.36 5,455.36

二、工资及福利费(万元) 5,550.66 513.00 513.00 513.00 513.00 564.30 564.30 564.30 564.30 620.73 620.73

1、人员(人)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2、人均工资(万元/年) 5.13 5.13 5.13 5.13 5.64 5.64 5.64 5.64 6.21 6.21

三、维修费用(万元) 190.12 202.34 213.21 225.43 371.96 371.96 371.96 371.96 545.54 545.54

1、收入(万元) 34,099.92 1,901.20 2,023.42 2,132.06 2,254.28 3,719.56 3,719.56 3,719.56 3,719.56 5,455.36 5,455.36

2、比例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四、燃料及动力费 682.00 38.02 40.47 42.64 45.09 74.39 74.39 74.39 74.39 109.11 109.11

1、收入(万元) 1,901.20 2,023.42 2,132.06 2,254.28 3,719.56 3,719.56 3,719.56 3,719.56 5,455.36 5,455.36

2、比例 2% 2% 2% 2% 2% 2% 2% 2% 2% 2%

五、其他管理费用(万元) 1,363.98 76.05 80.94 85.28 90.17 148.78 148.78 148.78 148.78 218.21 218.21

1、收入(万元) 1,901.20 2,023.42 2,132.06 2,254.28 3,719.56 3,719.56 3,719.56 3,719.56 5,455.36 5,455.36

2、占比 4% 4% 4% 4% 4% 4% 4% 4% 4% 4%

运营成本合计(万元) 15,776.79 1,045.33 1,094.74 1,141.96 1,194.92 1,689.47 1,689.47 1,689.47 1,689.47 2,270.98 2,27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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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

局公告2021年第 40号第二条、除纳税人聘用的员工为本单位或者雇

主提供的再生资源回收不征收增值税外，纳税人发生的再生资源回收

并销售的业务，均应按照规定征免增值税。本次项目增值税为0，根据

财政部等四部门关于公布《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

目录（2021年版）》以及《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21

年版）》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公告2021

年第 36号，三、企业从事资源综合利用属于《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08年

版）的通知》（财税〔2008〕117号）中目录规定范围，但不属于《资

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21年版）》规定范围的，可按政

策规定继续享受优惠至2021年 12月 31日止，本次企业所得税为0，

故相关税费为0。

通过查阅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实施方案、并依据上述文件

制定的收费标准、可研报告中确定相关收费规定，重新进行测算。未

发现该项预测收入、成本的依据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未发现预测收

入、成本的数据存在明显偏差。

（八）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性评价

1、融资平衡情况

根据测算，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可用于还款的资金为

21,507.51 万元，还本付息为13,916.00 万元，其中债券存续期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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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支出总计3,916.00万元，还本10,000.00万元。该项目收入完全可以

覆盖本息支出。具体按下表所示：

自求平衡测试表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运营

税费
项目运营

净收益 本息合计
成本 收入

2023 年 30.00

2024 年 60.00

2025 年 126.60
2026 年 274.60
2027 年 1,045.33 0.00 1,901.20 855.87 356.00
2028 年 1,094.74 0.00 2,023.42 928.68 356.00
2029 年 1,141.96 0.00 2,132.06 990.10 356.00
2030 年 1,194.92 0.00 2,254.28 1,059.36 356.00
2031 年 1,689.47 0.00 3,719.56 2,030.09 356.00
2032 年 1,689.47 0.00 3,719.56 2,030.09 356.00
2033 年 1,689.47 0.00 3,719.56 2,030.09 356.00
2034 年 1,689.47 0.00 3,719.56 2,030.09 2,326.00
2035 年 2,270.98 0.00 5,455.36 3,184.38 296.00
2036 年 2,270.98 0.00 5,455.36 3,184.38 3,829.40
2037 年 2,270.98 0.00 5,455.36 3,184.38 4,481.40
合计 18,047.77 - 39,555.28 21,507.51 13,916.00

本息覆盖倍数 1.55

根据前述对项目未来数据的合理预测，在债券存续期间内共产生

可用于还本付息现金流 21,507.51 万元，能够覆盖债券本息金额

13,916.00 万元，债务本息偿付保障倍数 1.55 倍，用于还本付息资

金的充足性得到保障。若项目假设条件发生变化，本项目可由政府按

规定调整项目自筹资金比例或发行新一期专项债券保障还本。

2、敏感性分析（压力测试）

鉴于项目收益预测依赖一定的假设条件，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

数据，对未来收益和现金流进行预测，未来实现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本着保守性原则，对项目收益进行敏感性分析。详见项目债券本息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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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力评估表：

项目债券本息偿还能力评估表

单位：万元

当可用于还款资金下降5%时，本息覆盖倍数为1.47倍；当可用

于还款资金下降10%时，本息覆盖倍数为1.39倍；由此可见本项目具

有较强抗风险能力。

3、偿债能力分析

①利息备付率

利息备付率=可用于付息的资金/应付债券利息和

= 21,507.51/3,916.00=5.49

②偿债备付率

偿债备付率=可用于还本付息的资金/（债务本金+应付债券利息

和）

=21,507.51/13,916.00=1.55

经测算，项目利息备付率和偿债备付率均大于 1.2，说明项目偿

债能力较强，债券存续期内完全有能力偿还所有本息。

4、项目可偿债收益

项目可偿债收益=项目收入－项目运营成本－占用项目偿债收益

的相关税费（占用项目偿债收益的相关税费=相关税费合计-已计入总

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变化比率

-10% -5% 0 5% 10%

可用于还款资金(万元) 16,490.82 17,406.97 21,507.51 19,239.29 20,155.44

总债务本息(万元) 13,916.00 13,916.00 13,916.00 13,916.00 13,916.00

专项债券本息总额(万元) 13,916.00 13,916.00 13,916.00 13,916.00 13,916.00

市场化融资本息总额(万元) - - - - -

本息覆盖倍数 1.39 1.47 1.55 1.62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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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税费）=39,555.28 -18,047.77-0= 21,507.51 万元。

项目可偿债收益

单位：万元

年度 财政拨款
项目运营

税费
项目运营

净收益 本息合计
成本 收入

2023 年 30.00

2024 年 60.00

2025 年 126.60
2026 年 274.60
2027 年 1,045.33 0.00 1,901.20 855.87 356.00
2028 年 1,094.74 0.00 2,023.42 928.68 356.00
2029 年 1,141.96 0.00 2,132.06 990.10 356.00
2030 年 1,194.92 0.00 2,254.28 1,059.36 356.00
2031 年 1,689.47 0.00 3,719.56 2,030.09 356.00
2032 年 1,689.47 0.00 3,719.56 2,030.09 356.00
2033 年 1,689.47 0.00 3,719.56 2,030.09 356.00
2034 年 1,689.47 0.00 3,719.56 2,030.09 2,326.00
2035 年 2,270.98 0.00 5,455.36 3,184.38 296.00
2036 年 2,270.98 0.00 5,455.36 3,184.38 3,829.40
2037 年 2,270.98 0.00 5,455.36 3,184.38 4,481.40
合计 18,047.77 - 39,555.28 21,507.51 13,916.00

5、资金测算平衡情况

预期项目收益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情况，本次融资项目收益

为可回收资源收益等产生的现金流入，均为专项收入。以预测期

间的经济环境最佳估计为前提，分析债券存续期间内本项目净收

益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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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测算平衡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建设期 运营期

总 计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一 现金流入

1 资本金流入 4,000.00 1,500.00 2,500.00

1.1

财政预算资金流

入
4,000.00 1,500.00 2,500.00

1.2

其他来源(含单位

或社会资本方自

有资金等)

-

1.3

用于资本金的专

项债券资金
-

2 债务资金流入 10,000.00 2,000.00 8,000.00

2.1

专项债券资金流

入
10,000.00 2,000.00 8,000.00

2.2 市场化融资流入 -

3 项目收入流入 34,099.92 - - 1,901.20 2,023.42 2,132.06 2,254.28 3,719.56 3,719.56 3,719.56 3,719.56 5,455.36 5,455.36

3.1

政府性基金收入

流入
-

3.2 专项收入流入 34,099.92 1,901.20 2,023.42 2,132.06 2,254.28 3,719.56 3,719.56 3,719.56 3,719.56 5,455.36 5,4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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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现金流入总额 48,099.92 3,500.00 10,500.00 1,901.20 2,023.42 2,132.06 2,254.28 3,719.56 3,719.56 3,719.56 3,719.56 5,455.36 5,455.36

二 现金流出

1

建设期静态投资流

出
13,741.00 3,463.00 10,278.00

2 运营成本支出 15,776.79 1,045.33 1,094.74 1,141.96 1,194.92 1,689.47 1,689.47 1,689.47 1,689.47 2,270.98 2,270.98

3 相关税费 - - - - - - - - - - -

4 债务还本付息 13,916.00 37.00 222.00 370.00 370.00 370.00 370.00 370.00 370.00 370.00 370.00 2,333.00 8,148.00

4.1 专项债券还本付息 13,916.00 37.00 222.00 370.00 370.00 370.00 370.00 370.00 370.00 370.00 370.00 2,333.00 8,148.00

4.1.1 专项债券还本 10,000.00 2,000.00 8,000.00

4.1.2 专项债券利息 3,916.00 37.00 222.00 370.00 370.00 370.00 370.00 370.00 370.00 370.00 370.00 333.00 148.00

4.2

市场化融资还本付

息
- - - - - - - - - - - - -

4.2.1 市场化融资还本 -

4.2.2 市场化融资付息 -

小计 现金流出总额 43,217.79 3,500.00 10,500.00 1,415.33 1,464.74 1,511.96 1,564.92 2,059.47 2,059.47 2,059.47 2,059.47 4,603.98 10,418.98

三 现金净流量 4,882.13 485.87 558.68 620.10 689.36 1,660.09 1,660.09 1,660.09 1,660.09 851.38 -4,963.62

1 当年现金净流入 4,882.13 485.87 558.68 620.10 689.36 1,660.09 1,660.09 1,660.09 1,660.09 851.38 -4,963.62

2

期末累计现金结存

额
46,293.90 485.87 1,044.55 1,664.65 2,354.01 4,014.10 5,674.19 7,334.28 8,994.37 9,845.75 4,8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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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资金管理方案

为切实规范专项资金管理，保障资金安全、高效运行，发挥资金

使用效益，特制定以下资金管理方案。

1、募集资金使用

（1）募集资金使用要求。募集资金的使用应当严格对应到项目。

对应的项目应当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对应的专项收入应当能

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2）募集资金由财政部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并由本级

项目主管部门专项用于建设本项目，严禁用于本项目以外的项目，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3）募集资金使用范围。

1）用于新建、改建、扩建业务用房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

2）购买与新建、改建、扩建业务用房相配套的设备费用；

3）经财政部门批准的与本项目建设有关的其他支出。

2、额度管理

（1）年度本项目专项债券募集资金额度应当在省政府批准的分

地区专项债务限额内安排，按照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的本项目专项债券

分配方案限额拨款。

（2）每一笔募集资金的拨付，必须对应到具体项目，并明确约

定债券本息。自募集资金到账之日起，由项目管理使用单位按计划和

承诺时间足额还本付息。地方财政、项目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专项债务

风险防控要求审核项目资金支出，确保募集资金依法依规安全运行。

（3）项目管理使用单位未按时将还款资金归集到地方财政指定

专户的，应当承担因违约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及法律责任。

（4）未经地方财政和项目主管部门共同同意，项目管理使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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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不得将募集资金建设的基础设施等项目形成的资产以任何形式转

让、抵押贷款或为第三方提供担保。

3、预算编制

（1）本项目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经营收入情况和下一年度主管部

门建设计划，编制下一年度主管部门建设项目收支计划，提出下一年

度主管部门建设资金需求，报地方项目主管部门审核、财政部门复核，

财政部门将复核后的下一年度主管部门建设资金需求，经地方人民政

府批准后按规定时间报省财政厅。

（2）地方财政部门应当会同项目主管部门在省财政厅下达的专

项债券额度内，提出专项债券额度分配方案或具体项目安排建议，报

地方人民政府审定，由地方人民政府提交人大或其常委会审查批准后

实施。

（3）项目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项目库，并做好与地方政府债务管

理系统的衔接。项目管理使用单位应当及时向项目主管部门报送项目

预算编制信息，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建设规模、计划投资、项

目投资计划、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预期经营收入等情况。无上述信

息的项目，不予审核拨款。

(4）募集资金还本支出应当根据当年到期项目专项债券规模、项

目收入等因素合理预计，妥善安排，由项目主管部门列入年度部门预

算草案。

（5）本项目专项债券利息和发行费用应当根据项目专项债券规

模、利率、费率等情况合理预计，由地方项目主管部门列入部门预算

支出统筹安排。

4、预算执行和决算

（1）募集资金的期限及利率。债券期限按照项目的运营期限确



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21

定，利率参照市场行情确定。

（2）本项目取得的收入，应当按照该项目对应的项目专项债券

余额统筹安排资金，专门用于偿还到期债券本金。

（3）每年度末，募集资金管理使用单位应当向同级项目主管部

门、财政部门上报募集资金使用收支决算报告，财政部门应当会同项

目主管部门编制项目专项债券收支决算，在政府性基金预算决算报告

中全面、准确反映项目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还本付息和发行

费用等情况。

5、募集资金拨付资料

（1）项目主管部门负责对募集资金的拨付实施审批和监管，项

目管理使用单位对提供资料的真实性、齐全性、合规性负责。项目管

理使用单位向项目具体实施企业或个人各类款项提报支付必须提供

如下资料：

1）项目规划设计及建设过程中进行必要的费用支付，提供支付

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发改批复文件、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监理合

同、工程量清单、工程进度表（监理单位确认）、施工单位支付申请、

监理单位支付证书、工程照片等。

2）经财政部门批准的与本项目建设有关的其他支出，提供资料

包括但不限于：规划、可研、用地、环评审批等及已投入项目建设的

资本金凭证等资料。

（2）募集资金拨付资料一式肆份。财政局、项目主管部门、项

目管理使用单位、项目具体实施企业各留存一份。

5、募集资金拨付程序

（1）申请募集资金拨付时，需具备以下条件：

1）项目管理使用单位按财政部门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专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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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2）项目的实际进度与已投资额相匹配。

(2)募集资金拨付应当严格履行审批程序。

1）用款计划。项目管理使用单位应根据工程进度提前一个月提

出用款计划申请，申请书需有申请单位及具体责任人签字、盖章，并

附有用款说明及计划，由项目管理使用单位主要领导签字确认。项目

主管部门在审核通过后，将募集资金划转至项目管理使用单位。

2）申请拨款。项目管理使用单位申请拨款时，根据款项用途的

不同，准备真实、完整的支付资料并出具依次由项目管理使用单位、

项目主管部门审核后方可支付。

3）资金支付。各项目管理使用单位应按需预测资金需求，经项

目主管部门审核后拨付到项目管理使用单位。

(3)项目管理使用单位拟向项目具体实施企业或个人支付资金，

应当参照财政部门资金支付的相关规定和本办法规定，严格要求项目

具体实施企业提供相应的拨付依据全部资料后，才能将募集资金再支

付给项目实施开发企业或项目施工方等交易对象账户。

7、募集资金本息偿还

（1）募集资金本息偿还坚持“谁用款，谁还款”的原则，严格

落实项目主管部门督促项目管理使用单位还款责任。

（2）募集资金建设项目还款来源包括但不限于：

1）项目实施后该项目对应的收入；

2）项目管理使用单位承诺其他与本项目相关的资金。

（3）募集资金本金、利息回收日期和额度以财政部门与省财政

厅签订的合同约定的回收日期及额度为准。

（4）地方财政部门应当及时向省财政厅缴纳募集资金应当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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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还本付息、发行费用等资金。

（5）还本付息。财政部门应当及时将还本付息有关内容通知项

目管理使用单位，项目管理使用单位应在还本付息日 20 个工作日前

将应偿还本金和利息足额汇入财政部门指定账户中。项目管理使用单

位未将应偿还本金和利息划入财政部门指定账户的，由此导致资金在

途所产生的有关支出，由管理使用单位承担。

（6）对于动用偿债准备金偿还募集资金本息的，应按照偿债准

备金比例在募集资金本息偿还后 7 个工作日内补足。

（7）动态还款机制。如项目管理使用单位提前归还本项目募集

资金本金，经财政、项目主管部门会商同意后可提前还款。

8、部门职责

（1）财政局主要职责：负责对募集资金建设项目的实施情况评

审；对募集资金账户进行监督；负责协调募集资金按时偿还本息。

（2）审计部门主要职责：负责对募集资金建设项目进行审计监

督；负责对募集资金使用进行审计监督。

（3）项目主管部门主要职责：负责年度募集资金的支付计划安

排；负责对募集资金建设项目的建设情况动态监管；负责对募集资金

建设项目的工程进度、质量安全等进行检查考核；严格审核资金支付

审批表和支付依据等资料，负责组织募集资金建设项目的竣工验收。

（4）项目管理使用单位主要职责：向财政局和项目主管部门上

报资金使用计划申请，按财政部门、项目主管部门和本办法的要求提

供项目有关资料；对项目实施开发企业提供的募集资金拨付资料的真

实性负责；严格按照批准的资金用途合理使用募集资金，做到专款专

用；按时、足额偿还募集资金本金、利息；按要求向项目主管部门、

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和募集资金存管银行报送募集资金建设项目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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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和财务报表。

9、监督管理

（1）财政部门应当会同项目主管部门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加

强对本地区项目专项债券发行、使用、偿还的管理和监督。

（2）项目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募集资金建设项目的管理和监督，

履行国有资产运营维护责任，保障募集资金 建设项目按期投入运营，

确保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专账

核算，主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依据规定的项目和指定

的用途使用，不得截留、挤占、挪作他用。

（3）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和法律

责任：

1）违反资金使用规定，截留、挤占和挪用资金的；

2）因工作失职造成资金严重损失浪费的。

10、绩效管理

（1）按照“谁申请资金，谁编制目标”的原则,由项目主管部门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实施方案制定的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项目预算收益、融资平衡等信息，编制项目预期绩效目标，

清晰反映专项债券的预期产出和效果。

（2）开展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财政部门会同项目主管部门

制定项目收益专项债券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结合项目特点、实施周期、

各阶段实施情况等，建立分行业、分领域、分层次的核心绩效指标和

标准体系，突出各时期项目评价重点，注重结果导向，重点考核实绩。

财政部门和项目主管部门应定期分别开展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和项目

自评工作，项目主管部门自评结果需报财政部门备案。优化评价结果

应用方式，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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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确绩效管理责任约束。项目主管部门对项目绩效负管理

责任，项目单位负直接责任。对重大项目实行绩效终身责任追究制，

切实做到“举债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二、总体评价结论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的要求，并根据我们对项目收益预测、投资支出预测、成本预测等进

行的分析评价，认为该项目在发债周期内，一方面通过债券发行能满

足项目投资运营融资需要；另一方面项目收益也能保证债券正常的还

本付息需要，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

综上，我们认为，在预测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项目可

以采取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资金筹措方案。

三、使用限制

1、本评价报告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评价目的和用途。

2、本评价报告只能由评价报告载明的评价报告使用者使用。评

价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因使用不当所造成的相关风险与会计

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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